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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本公司（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现出具承诺如下： 

1、本公司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切实

履行对上市公司填补摊薄即期回报的相关措施。 

2、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另行发布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及其承

诺的相关意见及实施细则后，如果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及本公司承诺与该等规定

不符时，本公司承诺将立即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出具补充承

诺，并积极推进上市公司制定新的规定，以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要求。  

3、本公司承诺全面、完整、及时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摊薄即期回

报的措施以及本公司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公司违

反该等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意： 

（1）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2）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和/或股东的补偿责任； 

（3）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

布的有关规定，对本公司作出的处罚或采取的相关监管措施。 

（以下无正文） 

 

承诺人：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 11 月 22日  


